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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在苏州顺利召开

发布时间：2021-11-03 发布人：

  2021年10月30日，由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主办、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东南大学法学院协办
的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在江苏苏州隆重召开。江苏省法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方新军、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包刚、东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毛惠西以及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分别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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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仲裁委员会、南京市地铁集团
公司以及江苏省内外的有关律师事务所等单位。

  会议开幕式由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法学院叶树理教授主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包刚、江苏
省法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方新军、东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毛惠西、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会长、东南大学法学
院于立深教授共同为开幕式致辞。

  毛惠西书记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领导、同仁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毛书记表示，东南大学法学院工
程法学作为交叉特色学科，紧扣工程法研究前沿，为推进我国工程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本院将继续践行“新文科”发展理念，
发挥创新优势，培养新时代法科人才，打造更加优秀的东南法学。
  于立深会长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各有关方面长期以来对研究会工作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强调，会议要遵守防疫政
策且要保证正常开展，感谢省法学会的领导、承办方与协办方的努力与奉献，感谢部分因为疫情只能线上视频形式参会的人员。工程
法学研究会将继续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工程法学和工程法治的发展，做好国家机关、大学、律师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互
动。这次年会在参加人员、会议议题上，也做了努力策划，希望有更多的工程管理、工程建设研究的人士、学者参会，也希望有更多



的对一带一路涉外工程、国际工程法治、新基建法治问题的交流。他说，蘇州是鱼米之乡、经济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让人流连忘
返。年会从9月18日改到10月30日，是迟到的会议。作家郁达夫有篇小说叫《迟桂花》，今秋的千年古城蘇州，满城都是迟开的桂
花。丹桂飘香，特殊的时代，我们不能说办会不易，因为比起会议交流的收获来说，都是值得的。
  随后进行了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的理事会会议。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东南大学法学院黄喆教授介绍了拟
增免理事、常务理事人员情况，宣读了拟增补的理事候选人名单、江苏省法学会的批复，随后到理事进行了表决通过。
  
  本次年会分为三个主题，分别为“《民法典》建设工程合同的理解与适用” “工程总承包法律问题”和“工程合规”。
  第一阶段的专题研讨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祁锋法官主持。黄喆教授通过一份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分享她的心得。她认
为，合同无效情形，要注意权利保护的穿透性。如果认为资质管理是必要的，可以否定无效合同内的相应请求权。
  第二阶段的专题研讨由南京市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综合部部长董黎明主持。
  第三阶段的专题研讨由东南大学法学院杭仁春副教授主持。东南大学法学院戴庆康副教授以《国际多边银行合规制裁及其应对》为
主题进行发言。戴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国际多边银行及其联合制裁协议。接着阐释了国际多边银行中的可制裁行为和制裁的种类，并
主要着眼于欺诈行为进行了探讨，对制裁中情节、程序等相关因素考量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论文评议环节，张马林副教授认为如何立法是技术性问题，对《建筑法》而言，立法追求价值理性，如何准确地抓住内容是技术理
性。在名称上，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建筑”一词使用不当，法律规范用语应贴近社会生活经验。使用“建筑”一词则脱离
了生活。在立法目的上，立法需要落地、具体化。另外，《建筑法》缺乏特别基因的提炼。从工程生态到立法理念到原则，与公法、
合同法等私法，特殊之处需要区分。《建筑法》的合理性、必要性、正当性亦当体现。

  会议闭幕式由江苏省法学会工程法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刘小冰教授主持，东南大学法学院叶树理教授进行了学术
总结发言。
  叶树理教授表示，观点碰撞产生的火花给大家以启发，非常有帮助，也感谢大家在特殊年份对年会的支持。叶教授指出了年会在知
识和理论上的“增长点”，肯定了在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正常买受人规则、工程优先受偿权、挂靠人工程价款请求权、工程管理费、
工程总承包合同发包资料错误的风险责任、工程争议评审程序、《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增修、框架协议作为预约与本约的关系、
国际多边银行工程业务违规制裁，以及德国建设规划法和（各州）建设秩序法的区分等主题研讨中所体现出的学术理论和制度创新的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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